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 
證明書辦法總說明 

依一百零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之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幼兒園教保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二、具備國外專科以

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證書，並取得經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及同條第五項規

定：「第一項第二款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者，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

證明書應檢附之文件、資料、認定基準、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為期建立統整性之基準，有效處理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

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之相關事項，期符合幼教現場之實際需要，並使持國外

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者，有明確之規定可資遵

循，爰訂定「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共計十條，其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前，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國外學歷

採認。（第二條） 

三、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認定事項應組成認定小組，初審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

經認可培育教保員之學校辦理。（第三條） 

四、申請人提出申請之時間及應檢具之文件資料。又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另

定。（第四條） 

五、辦理初審及複審之相關規定。（第五條） 

六、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之認定基準。（第

六條） 

七、申請人得檢具規定之證明文件資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修畢幼兒園教保專

業課程證明書之情形。（第七條） 

八、申請文件資料不完備之補正及有違法情事之處理方式。（第八條） 

九、不予認定之事由。（第九條） 

十、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第十條）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

課程證明書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第十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一、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條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幼兒園教保員，

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二、具備國

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幼兒

保育相關系、所、學位學程、科畢

業證書，並取得經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

證明書。」，及同條第五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持國外專科以上

學歷者，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

業課程證明書應檢附之文件、資

料、認定基準、收費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爰明定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二、有關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十條第

五項授權應訂定之收費部分，本

部將依規費法第十條另定收費標

準。                                                                                                                                                                                                                                                                                                                                                                                                                                                                                                                                                                                                                                                                                                                                                                                                                                                                                                                                                                                                                                                                                                                                                                                                                                                                                                                                                                                                                                                                                                                                                                                                                                                                                                                                                                                                                                                                                                                                                                                                                                                                                                                                                                                                                                                                                                                                                                                                                                                                                                                                                                                                                                                                                                                                                                                                                                                                                                                                                                                                                                                                                                                                                                                                                                                                                                                                                                                                                                                                                                                                                                                                                                                                                                                                                                                                                                                                                                                                                                                                                                                                                                                                                                                                                                                                                                                                                                                                                                                                                                                                                                                                                                                                                                                                                                                                                                                                                                                                                                                                                                                                                                                                                                                                                                                                                                                                                                                                                                                                                                                                                                                                                                                                                                                                                                                                                                                                                                                                                                                                                                                                                                                                                                                                                                                                                                                                                                                                                                                                                                                                                                                                                                                                                                                                                                                                                                                                                                                                                                                                                                                                                                                                                                                                                                                                                                                                                                                                                                                                                                                                                                                                                                                                                                                                                                                                                                                                                                                                                                                                                                                                                                                                                                                                                                                                                                                                                                                                                                                                                                                                                                                                                                                                                                                                                                                                           

第二條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

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者，

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國外

學歷採認，經採認者，始得申請。 

     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前項國外學

歷之採認，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

認辦法第三條至第十一條之規定。 

       

一、國外學歷之發給係依當地國政府

之相關規定，與我國不盡相同，為

避免申請人所持國外學歷之學校

不在教育部所列之參考名冊中，

爰於第一項明定持國外專科以上

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

程證明書（以下簡稱證明書）者，

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經採認後，始得申請

證明書，俾確保幼兒園教保員之

素質。  

二、 第一項國外學歷採認之辦理，其

程序與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第三條至第十一條規定相同，

爰於第二項定明準用該辦法，並

定明準用之條次。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持國外

專科以上學歷者申請國外學歷採認

或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

之認定事項，應成立認定小組。 

      前項國外學歷之採認及認定事

ㄧ、第一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及證明書認定作業時

，應成立認定小組為之。  
二、為利實務運作之需，爰於第二項明

定，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一項國



項之初審，由中央主管機關委託經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培育幼兒園教保

員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辦理。 

外學歷採認及證明書認定之初審

作業，以委託符合一定資格條件

之國內專科以上學校（以下簡稱

學校）之方式辦理。 

第四條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

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者，

應於每年一月或七月檢具持國外專

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

業課程證明書申請表（如附表ㄧ）及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

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應繳證明文

件資料一覽表（如附表二）所載之文

件資料，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辦理

初審之學校提出申請。 

      前項之申請，應繳交審查費用；

其收費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 

ㄧ、明定申請認定時程、申請表件等，

俾利辦理審查相關事宜。 

二、第一項定明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

內，檢具應繳交之文件提出申請。 

三、有關審查費用之費額涉及規費法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將另定收費

標準。審查費用屬規費法規定之

行政規費，業務主管機關在考量

辦理費用、成本變動趨勢、消費者

物價指數變動情形等因素下，應

定期檢討規費之收費基準，每三

年至少辦理一次。如於本辦法規

定審查費用金額，於每三年至少

應檢討審查費用金額之情形下，

恐將因收費金額之修正而需修正

本辦法。爰參酌持國外大學以上

學歷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

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收費標準，

其申請認定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

程及教育專業課程之審查費用，

係另定收費標準，於第二項明定，

第一項申請應繳交審查費用，及

其收費標準另定之。 

第五條 學校辦理初審時，應送幼兒教

育、幼兒保育相關專業領域專長之

大學助理教授以上之學者三人進行

審查。 

      學校辦理初審後，應將初審結

果提報中央主管機關複審；複審認

定通過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修

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 

前二項初審及複審均採書面審

查方式辦理。 

一、明定審查之程序及辦理方式。 

二、為確保初審作業之專業、品質及公

正性，爰於第一項明定，學校辦理

初審時，應送請具相關專業領域專

長之大學助理教授以上之學者三

人審查。 

三、學校辦理初審後，應將初審結果送

中央主管機關複審，複審通過後，

將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證明書，

爰於第二項明定之。 

四、第三項明定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初

審及複審，均採書面審查。 

第六條 申請人所持國外專科以上學

歷應依教保專業課程之科目與學分

對照表（如附表三）進行認定。 

      前項認定基準如下： 

ㄧ、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科與

輔系及學位學程學分學程認定標

準第二條第五項明定教保專業知

能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爰持



  一、申請人於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

習之各科目學分數高於或等於

附表三規定之學分數時，採計

該科目規定之學分數。 

  二、申請人於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修

習之各科目學分數低於附表三

規定之學分數時，不予採計該

科目之學分數。 

  三、申請人提出申請認定於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修習之科目得多科

併同採認單科，不得單科重複

採認多科。 

  四、申請人於國外專科以上學校以

遠距教學方式修習之科目，不

得採計超過學分數之十分之一

。 

  五、國外學歷文件資料所載之教材

教法及實習二類科目學分不予

採認。 

      申請人因前項第五款不予採認

之規定致不符合附表三規定者，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學分認定證明。 

國外專科以上學歷者，其所修習教

保專業課程之科目及學分之認定，

亦以前揭標準第二條第五項所定

對照表（即附表三）為之，爰於第

一項明定認定方式。 

二、第二項分款明定認定基準： 

（一）附表三教保專業課程之科目與

學分對照表，教保專業課程科

目名稱一欄臚列幼兒發展、幼

兒觀察等十三項科目名稱，共

計三十二學分，除幼兒園教材

教法 I及幼兒園教材教法 II不

予採認外，其餘科目依附表三

之科目名稱與學分數進行認

定。爰第一款至第四款明定採

認科目及學分之基準。 

（二）國外學歷之「教材教法」及「實 

習」二類科目，其授課內容視該

國國情、教育政策、教學環境、

傳統價值及家庭文化等要素而

定，與我國「教材教法」及「實

習」二類科目授課內容及方向

不盡相同，爰明定「教材教法」

及「實習」二類科目學分不予採

認。 

三、考量申請人申請證明書時，可能僅

第二項第五款所定「教材教法」及

「實習」二類科目學分無法採認，

致未完全符合第ㄧ項所定學分對

照表之學分數，爰於第三項明定，

發給學分認定證明之情形。 

第七條 申請人得向學校申請以隨班

附讀方式修習教材教法及實習二類

科目。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取得學分證

明後，得檢具學分證明及學分認定

證明，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修

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 

ㄧ、明定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修

習「教材教法」及「實習」課程

之方式，及取得前開二科目學分

證明後，申請修畢教保專業課程

證明書事宜。 

二、第ㄧ項明定申請修習「教材教法」

及「實習」二類科目之方式。 



 三、申請人取得第ㄧ項之教材教法及

實習二類科目學分證明後，併同

第六條第三項中央主管機關核發

之學分認定證明，得向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證明書，爰於第三

項明定之。 

第八條 申請人所送文件資料不完備，

經通知補正者，應於文到之次日起

十日內補正（以郵戳為憑）；屆期未

補正者，不予受理。 

      前項文件資料有偽造、變造、登

載不實或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

認定小組審查確定，除不受理其申

請外，如有違法情事者，應依各該相

關法規辦理之。 

ㄧ、明定申請人所送文件資料不完備、

偽造、變造、登載不實或有抄襲、

剽竊等情事之處理。 

二、第一項明定申請人補正文件資料

之期限及屆期未補正之處理。 

三、第二項明定經認定小組確定申請

人提出之文件資料，確有不實、剽

竊或違法情事時之處理方式。 

第九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

認定： 

  一、非屬申請人於國外專科以上學

校取得學歷所附成績證明（單）

登載之課程。  

  二、申請認定之課程，非國內學校現

有之課程。 

  三、所填列課程與申請採認之課程

明顯不符。 

  四、國外學歷文件資料所載學分數，

除不採認之教材教法及實習二

類科目學分數外，不足附表三

規定之學分數。 

ㄧ、明定中央主管機關不予認定之事

由。 

二、第一款明定非申請人於國外專科

以上學校取得學歷之課程成績證

明文件，不予認定。    

三、第二款明定申請認定之課程非國

內教保專業課程，不予認定。 

四、第三款明定填列課程與申請採認

之課程須相符，不符者不予認定。  

五、第四款明定扣除「教材教法」及「

實習」二類科目之學分數後，仍不

足附表三規定之學分數，不予認

定。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附表一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 名 

 
(簽章)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 

日期 
 

戶  籍 
地  址 

 服     務 
單     位 

 聯絡 

電話 
 

通 訊 

地 址 
 

學 

 

 

歷 

修習學校（國外專科以上學歷，
請註明國別）(中文、原文） 

  系所名稱 

 （中文、原文） 
   修業起訖年月  證書年月字號 

    

    

    
 

修 

習

學 

分  

修習學校（國外專科以上學歷，

請註明國別）(中文、原文） 

    班別名稱 

（中文、原文） 
修業起訖年月  證書年月字號 

    

    

    
 

申 
請 
認 
定 
教 
保 
專 
業 
課 
程 
之 
科 
目 
及 
學 
分 
 

修習之專業課程名

稱（中文、原文） 

學分數 申請認定之專業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同意認定之專

業課程名稱 

學分數 

      

      

      

      

      

      

      

 



 附表二  

持國外專科以上學歷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應繳證明文件資料一覽表 
 

已繳交 

項目請

打Ⅴ 

編 

號 

應 繳 交 證 明 文

 件 

                        (下列各項證明文件，申請者務必確實備妥，且缺一不可，請自行審慎檢視) 

 

繳交份數 

 1 申請修畢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證明書審查費（費額依收費標準規定）及匯款證明影本    1 份 

 2 切結書（簽名及蓋章）  【4份均須簽名及蓋章】    4 份 

 
 

3 
【1】國外修習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入學日期： 年 月 日 
【2】申請者應繳交表件：申請表及應繳證明文件一覽表 

1.一覽表 1 份 

2.申請表 5份 

 4 國民身分證正本（正本驗後發還）    1 份 

 5 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4 份 

 6 經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驗證正本」至少 1份）    4 份 

 7 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單）影本（「驗證正本」至少 1份 ）    4 份 

 8 國內（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正本（正本驗後發還）    1 份 

 9 國內（外）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4 份 

 10 國外學歷就讀期間之學校行事曆    4 份 

 11 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正本至少 1份）    4 份 

 12 所修習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之科目名稱、教科書封面、目錄、教學課程大綱或相關課程內容等資料    4 份 

 

注意

事項 

1.匯款資料：(詳見本小組網頁之最新公告) 

2.相關文件資料有偽造、變造、登載不實或有抄襲、剽竊等情事者，經認定小組審查確定，除不受理其申請外，如有違法情事者，依各該相關法規辦理之。 

3.申請人所送文件資料不完備，經通知補正者，應於文到之次日起十日內補正（以郵戳為憑）；屆期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申請者簽章：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申請者通訊地址： 



 附表三  

    教保專業課程之科目與學分對照表 
 

 

 
教保專業課程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幼兒發展 

 

幼兒發展與保育、兒童發展、兒童發展與保育、嬰幼兒發展與評

估、兒童發展與輔導、人類發展、幼兒發展與學習。 

 
 

3 

 

 

幼兒觀察 

 

幼兒行為觀察、兒童行為觀察、嬰幼兒行為觀察與紀錄、行為觀察

與紀錄、兒童行為觀察與紀錄、嬰幼兒發展與行為觀察、兒童行為

觀察與實習、兒童行為觀察與評量、嬰幼兒行為觀察。 

 
 
 

2 

 

 

特殊幼兒教育 

特殊幼兒教保服務、特殊兒童教育、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幼

兒心理與教育、嬰幼兒特殊教育概論、特殊教育導論、特殊需求

幼兒發展、特殊幼兒發展與輔導、特殊教育、特殊兒童心理與教

學、特殊兒童心理學。 

 
 
 

3 

 

幼兒教保概論 

 

幼兒教育概論、兒童教保概論、嬰幼兒教保概論、教保概論、嬰幼

兒教保理論與實務。 

 
 

2 

 
 

幼兒學習評量 

 

幼兒評量與輔導、幼兒發展與學習評量、幼兒發展測驗與評量、幼

兒適性發展評量與應用、兒童評量、兒童學習評量、嬰幼兒發展

與學習評量、嬰幼兒發展與評估。 

 
 

2 

 
 
 

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設計 

 

幼兒園課程設計、幼兒園活動設計、幼兒園教保活動設計、嬰幼兒

課程設計、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習、教保活動設計、教保課程

模式、幼兒教育課程、幼兒教育課程設計、教保課程與活動設計、

教保課程活動設計與實作、教保課程與教學、教保課程理論基

礎。 

 
 
 

3 

 
 
 

 

幼兒健康與安全 

 

幼兒健康教育、嬰幼兒健康與安全、嬰幼兒照護、兒童健康照顧、

兒童健康與安全、嬰幼兒健康評估、嬰幼兒保健、嬰幼兒保育、嬰

幼兒疾病與照護、嬰幼兒疾病預防與護理。 

 
 

3 

 
 

幼兒園、家庭與社區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方案規劃與評估、親師合作與溝通、親職教

育方案設計、家庭與親職、親職教育與實務、親師關係與溝通、

親職教育研究。 

 
 

2 



教保專業課程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數 

 

幼兒園課室經營 

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班級經營、幼兒活動室經營、幼兒園活動室

經營、幼保班級經營與管理、嬰幼兒班級經營、幼兒園課室管理、

幼兒園班級經營與環境規劃。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Ⅰ（包括

幼兒教保活動六大課程領

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2 

幼兒園教材教法Ⅱ（包括

幼兒教保活動六大課程領

域） 

 

幼兒園教材教法、幼兒教育教材教法、幼兒教材教法與實習。 

 

 

2 

 

教保專業倫理 

 

教保人員專業倫理、幼保人員專業發展、幼保人員專業倫理、專

業倫理、幼兒保育專業倫理、嬰幼兒教保專業倫理、 教保人員專

業成長與倫理。 

 

 

2 

 

幼兒園教保實習 

 

教保機構實習、嬰幼兒保育實習、幼兒園教學實習、嬰幼兒教保實

習、教保活動設計實習、教保專業實習、教保實習。 

 

 

4 

 


